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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数量呈现出反弹趋势，哪些科室是医疗纠纷高发地？医方败诉原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哪些因素影响了法院对医疗机构医

疗损害责任比例认定？了解医疗纠纷发展趋势，可以帮助各医疗机构更有针对性地完善管理制度，更好地为患者服务。同时，也有助于医疗纠纷领域的一线实

务人员提高医疗纠纷调解技能，提前做好应对。

近日，山东医法汇法律服务有限公司张勇律师及其团队通过 Alpha 案例库的高级检索，对全国法院系统 2019 年审理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进行了整体的

数据收集。本期我们选取部分与医疗机构密切相关的数据和分析结果，以飨读者。

医疗纠纷案件数量增加近 6000 件 病历书写不规范使近半案件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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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骨科仍是医疗纠纷案件高发地

未尽注意义务、延误治疗是医方败诉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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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2 件   2019 年医疗纠纷案件数量反弹
2019 年全国医疗纠纷案件大数据报告公布，妇产科、骨科仍是高发地

▲ 山东医法汇法律服务有限公司  张勇律师

2019 年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二审案件中，申请医

疗损害鉴定的案件共有 1948 件，占比高达 88%。这

其中，当事人对鉴定意见存在异议的案件有 1188 件，

其中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被法院直接驳回的

案件有 579 件，驳回依据多为 “未提交相反证据证

实鉴定意见存在错误”“司法鉴定意见做出之前，已

举行有当事人参与的专家鉴定意见听证会，双方当事

人均作了充分陈述，并且该鉴定不存在鉴定机构或者

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鉴定资格或者鉴定程序严重违法

以及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等情形”。鉴定人出庭接

受质询的案件有 289 件，通过书面质询的案件有 195

件，同意重新申请鉴定案件有 102 件。而在重新鉴定

的案件中，绝大多数案件是因当事人单方委托，另一

方不认可鉴定结论，经法院依法准许而启动重新鉴定

程序。

2019 年专家辅助人出庭的二审案件共有 15 件，

数量较 2019 年的 11 件略有增加，专家辅助人出庭

率与鉴定人出庭率之比约为 1：19。虽然专家辅助人

的出庭率仍较低，但前景向好，专家辅助人制度能够

弥补当事人举证能力的不足，增强对鉴定意见的质证

能力，有利于平衡诉权，避免法院“以鉴代审”。 

由上可以看出，法院对鉴定意见的驳回率仍然居

高，鉴定意见作为法院判决的重要依据，医患双方均

应当重视鉴定程序中的陈述会环节，同时鉴定意见作

为法院审理中的焦点之一，医患双方亦应增强质证技

巧，最大限度地维护己方的合法权益。

在检索的案例中，涉案标的额在 50 万元以下的

有 9282 件，占比 82%，50 万元至 100 万元区间内的

案件有 1321 件，100 万元至 500 万元区间内的案件

有 719 件，500 万元以上的案件仅有 38 件。

2019 年 9 月，最高法下发通知，授权并要求各

高级人民法院在辖区内开展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统

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试点工作，今后赔偿标准“城乡

同一”问题将会得到解决，在人身损害赔偿方面，将

实现“同命同价”。因此，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

涉案标的额今后将会出现明显的增长。

在 3177 件二审案件中，妇产科与骨科仍占据医

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高发科室的前两位，且数量增

长较多。妇产科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数量高达

600 件，与 2018 年相比增加 165 件，骨科的医疗损

害责任纠纷案件数量高达 534 件，与 2018 年相比增

加 113 件。急 / 门诊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数量

增加至 215 件，跃至医疗损害责任纠纷高发科室的

第四位。

在统计的3177件二审判决中，医方败诉2522件，

占比 79%。2017 年医方败诉率为 77%，2018 年医方败

诉率为 78%，近三年医患双方的败诉率基本持平，但显

示出轻微的医方败诉率上升的趋势。

2019 年医方因未尽注意义务、延误治疗而败诉

的案件最多，占比 40%，其次是未尽告知义务，占比

23%。究其原因，应是受到 2018 年 10 月 1 日正式

实施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的影响，该《条

例》中明确了医疗纠纷发生后，医疗机构向患方履

行告知义务的内容，具体包括：“（一）解决医疗

纠纷的合法途径；（二）有关病历资料、现场实物

封存和启封的规定；（三）有关病历资料查阅、复

制的规定。患者死亡的，还应当告知其近亲属有关

尸检的规定。”通过分析 2019 年的 3177 份二审判

决书发现，医疗机构对告知义务的履行意识有所提

高，更加注重告知义务的全面履行，且告知的方式

也呈现出多样的趋势。

病历问题依旧是医方败诉的第三大原因，占比

13%，与往年基本持平。同时，有4%的案件系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直接推定

医疗机构存在过错，多发生于诊所、美容整形机构等医

疗机构，主要是因医疗机构存在无证行医、超范围执业、

拒绝提供鉴定材料等问题。

2019年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总计为18112件，

在 2018 年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数量略微下降后，

2019 年又呈现出反弹的趋势。2017 年案件数量为

12734件，2018年案件数量为12249件。

病历问题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的焦点之一，

我们将病历问题对医方责任的影响分为两类：有实质

性的影响和无实质性的影响。有实质性的影响是指医

方的隐匿、篡改、伪造病历行为、病历书写不规范行

为影响了法院对医疗机构医疗损害责任比例认定的情

形；非实质性影响是指医方病历存在瑕疵但与患者损

害后果之间无因果关系、病历瑕疵不足以使法院推定

医方过错，或者经医方的合理解释，法院经审理后对

患方提出的异议不予采信的情形。

2019 年法院对医方隐匿、篡改、伪造病历材料的

认定率为 16%，较 2018 年的 13% 有所上升，但整体

的认定率仍然不高。但是，病历书写不规范致使医方

责任比例受影响的案件占比高达 45%，比 2018 年增长

了16%。与此相对应，法院认定为病历书写存在瑕疵，

不影响医疗机构责任认定的比例为 12%，下降了 9%。

病历书写不规范对医方责任比例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医方病历材料前后记

录矛盾较明显或病历书写不及时致病历记录缺失的

情况下，患方对病历材料提出异议导致鉴定无法进

行，法院可能会因此认定无法鉴定的原因在于医

方，从而判决医方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其二，虽

经鉴定医方不存在过错，但法院考虑到医方存在病

历书写不规范等问题，认定医方在诊疗过程中存在

疏忽及不负责任，最终判决由医方酌情承担一定的

赔偿责任，多数情况下为轻微或次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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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数量

各科室医疗纠纷案件情况

医方败诉原因

病历问题对医方责任的影响


